
 

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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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事人向本署執行科提
出易服社會勞動之聲請。 

2. 評估當事人是否適宜社
會勞動(進行初步篩選)，
由執行科通知先行向觀
護人室報到及初步晤談。 

3. 經觀護佐理員晤談後，製
作通知書，命准社會勞動
人參加隔月勤前說明
會；如遇有不適宜之當事
人，將提供晤談資料供檢
察官參酌。 

執行科書記官製作檢
察官易服社會動指揮
書，案件交付觀護人
室執行 

1. 評估易服社會勞動人之
身心、居住地等現況為其
分派執行機關(構)並囑託
代為監督執行。 

2. 社會勞動人依指定日期
參加勤前說明會，由觀護
人或觀護佐理員逾知履
行期間應注意及遵守事
項後，並製作通知書令其
前往機構報到履行社會
勞動。 

3. 觀護人負責社會勞動人
於機構執行期間之考
核，履行時數採核實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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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執行機構定期
回報回傳社會勞
動人之履行進度
及履行狀況。 

2. 社會勞動人執行

完畢與否及退案

之檢還。 

由觀護人製作結案報

告書，呈報檢察官准

核結案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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